
身心齊守護 學習共成長~

導師輔導增能會議



學生事務處服務宗旨

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組
住宿服務組
衛生保健組
民雄學務組
學生輔導中心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原資中心
特資中心

住宿服務組
課外活動組
學輔中心
衛保組
原資中心
特資中心

安身 安心

安學

生活輔導組
住宿服務組
學輔中心
原資中心
特資中心
民雄學務組

學生關懷、弱勢扶助空間優化、服務提升

多元鏈結、適性學習

學生職涯中心
課外活動組
生活輔導組
住宿服務組
民雄學務組

嘉大學務處 常伴你身旁~
身心齊守護 學習共成長~

安身~安心~安學

成為學生在校學習的堅實後盾



人事室
總務處
…

學生事務處服務宗旨

安身 安心

安學

教務處
研發處
學務處
國際處
…

關懷、弱勢扶助空間優化、服務提升

多元資源、教學研究服務輔導?

嘉大學務處 常伴你身旁~
身心齊守護 學習共成長~

安身~安心~安學

成為學生在校學習的堅實後盾

老師呢?
教學
研究
服務
輔導



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導師制度之推行，
提昇教育品質，培養德智兼 備之人才，達成大學教育之目的，
特依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 學導師制度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系(所)講師以上之專任(案)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
務；導師之學生輔導工作績 效納入本校優良導師甄選與獎勵、
彈性薪資、教師升等、教師評鑑之參考項目。
第三條 本校導師類型區分如下：
一、院主任導師：各學院置院主任導師一人。
二、系所主任導師：各系所置系所主任導師一人
三、班級導師：各系大學部以班級為單位設置導師一至若干人
，每位導師所輔導 之導生以不超過該班級人數為原則。
四、認輔導師：各系碩士班以上各學制以設置認輔導師為原則
，以學生論文指導 教授為其導師，或可由學生自選認輔導師。
每位導師所輔導之導生以不超過 25 名為原則。







學生事務處服務宗旨
成為導師們輔導與服務的堅實後盾

老師呢?
教學
研究
服務
輔導

導師制度應該是「導師願意投入、學生樂於
參與、學校提供支持」的三方互動，而非僅
是行政要求。



導師制度應該是「導師願意投入、學生樂於參與、學校提供支
持」的三方互動，而非僅是行政要求。

• 最期待的導師制度氛圍

1. 把導師制度定位成「師生交流與陪伴」的制度，而不是「行政管

考」的工具。

2. 希望在制度中導師們感受到：

• 學生願意來找我談

• 學校信任我並支援我

• 付出的時間和心力被看見與肯定。

嘉義大學導師制調整理念



嘉義大學導師制調整理念
• 導師制度應該是「導師願意投入、學生樂於參與、學校提供支持」的三方

互動，而非僅是行政要求。

一、制度簡單、資訊多元便利
1.合理時間安排，減少行政負擔
• 每學期設定明確且合理的導師時間（如 班會次數 + 1 次個別面談輔導）
• 避免過多行政性填表，讓導師把時間用在和學生互動。
2. 資訊透明便利
• 學校校務行政系統提供「導生作業平台」：能即時看到學生修課紀錄、缺曠

課、學習警示、獎助學金、生活輔導紀錄（在符合法規下）。
• 減少導師花時間去追查學生基本狀況。
3. 導師培訓與資源
• 學校定期提供培訓（心理健康、跨文化交流、學涯輔導技巧）。
• 提供「導師輔導工作手冊」 ，讓導師知道遇到不同問題（經濟困難、心理

困擾、學習低落）時要找誰協助。(學輔中心https://www.ncyu.edu.tw/coun/)

4. 合理的導生比
• 導師學生數量在 20–30 名，以便有品質的互動。
• 特殊情況（如新生導師、國際學生導師）可酌減。



• 導師制度應該是「導師願意投入、學生樂於參與、學校提供支持」的三方
互動，而非僅是行政要求。

二、實質的支持系統
1. 合理經費支持
•現行辦法依教師職級每學期提供班級導師指導活動費18週鐘點費，(擬推動
不分職級統一支應標準)，用於舉辦班會、聚餐、參訪等促進師生關係活動
• 學校可提供場地與行政協助，減少導師額外負擔。

2. 跨單位支援/院系導師協作群
• 導師遇到問題學生時，應有快速且明確的轉介流程（如心理輔導、就業諮

詢、急難救助）
• 學務處應當作「導師後援部隊」，而不是把責任全推給導師。
• 啟動院、系「導師協作群」，導入績優導師輔導機制
3. 導師成效認可與激勵
•認同導師工作的重要性，作為升等、教師評鑑或教學績效中重要評分項目
•績優導師遴選獎勵與公開表揚。

嘉義大學導師制調整理念



導師業務專區
https://website.ncyu.edu.tw/coun/Node/Nodes?nodeId=5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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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and Welcome 

嘉大學務處 常伴你身旁~
身心齊守護 學習共成長~



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導師制度之推行，
提昇教育品質，培養德智兼 備之人才，達成大學教育之目的，
特依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 學導師制度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系(所)講師以上之專任(案)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
務；導師之學生輔導工作績 效納入本校優良導師甄選與獎勵、
彈性薪資、教師升等、教師評鑑之參考項目。
第三條 本校導師類型區分如下：
一、院主任導師：各學院置院主任導師一人。
二、系所主任導師：各系所置系所主任導師一人
三、班級導師：各系大學部以班級為單位設置導師一至若干人
，每位導師所輔導 之導生以不超過該班級人數為原則。
四、認輔導師：各系碩士班以上各學制以設置認輔導師為原則
，以學生論文指導 教授為其導師，或可由學生自選認輔導師。
每位導師所輔導之導生以不超過 25 名為原則。



嘉義大學導師制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第三條 本校導師類型區分如下：
一、院主任導師：各學院置院主任導師一人。
二、系所主任導師：各系所置系所主任導師一人
三、班級導師：各系大學部以班級為單位設置導師一至若干人，每位導師所輔導 之
導生以不超過該班級人數為原則。
四、認輔導師：各系碩士班以上各學制以設置認輔導師為原則，以學生論文指導 教
授為其導師，或可由學生自選認輔導師。每位導師所輔導之導生以不超過 25 名為原
則。

第六條 院主任導師之職責如下：
一、領導系所主任導師、導師推展學務工作。 二、召集並主持學院導師會議，每學
期至少一次，可與院務會議合併舉行。 三、協助系所主任導師解決有關問題，並執
行其決議。 四、考評並彙轉系所主任導師、導師所填之有關學務工作表冊。 五、出
席週會、學院各系所導師會議、學務會議及有關之其他會議，並執行與其 權責相關
之決議。 六、協助學生事務處及處理有關學務問題。

第七條系所主任導師之職責如下：
一、遴選班級導師及聘任認輔導師。 二、領導班級導師推展學務工作。 三、召集並
主持班級導師會議，每學期至少一次，可與系所務會議合併舉行。 四、協助班級導
師解決有關問題，並輪流參加系所各班之團體活動。 五、考評並彙轉班級導師所填
之有關學務工作表冊。 六、出席週會、學院導師會議及有關其他會議，並執行與其
權責相關之決議。 七、協助學生事務處及處理有關學務問題。



嘉義大學導師制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第八條 班級及認輔導師之職責如下：
一、學生活動：參與班級事務、出席班級活動、召開班會及座談會、指導學生出 席
全校性集會或競賽活動。
二、生活輔導：提供學生生活常規指導、檢視學生出缺勤狀況、簽核學生請假申 請
、學生獎懲建議、學生校外賃居訪視、學生交友諮詢、交通事故諮詢、關 懷學生身
心健康等。
三、學習輔導：提供學生選課諮詢、課業指導、學習方法或技巧指導、課外及社 團
活動輔導、服務學習指導、學習歷程檔案指導；提供弱勢學生助學資源訊 息（獎助
學金、工讀機會、升學就業）等。
四、生涯輔導：提供學生求職或升學資訊、生涯規劃諮詢與輔導、參考課程地圖 及
職涯地圖建立能力養成計畫、指導專業學習及進修計畫。
五、危機處理：遇有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或其他特殊情形時，聯繫學生事務處軍 訓
組和系所主任導師，依本校校安緊急事件處理流程，進行危機事件通報與 處理或性
平事件通報與處理。
六、系統合作：當發現學生有心理、情緒、行為困擾或特殊需求時，應通知家長、
監護人或緊急聯絡人，或轉介至本校學生輔導中心接受諮商；如有需要時， 出席親
師座談會或個案協調及研討會等。
七、導師會議：出席週會、學院導師會議及有關其他會議，並執行與其權責相關 之
決議；參與學生事務處或相關單位辦理之導師輔導知能相關研習活動。
八、輔導紀錄：檢閱學生綜合資料、審閱班會紀錄、管理導師生交流平台、建立 學
生輔導紀錄。



嘉義大學導師制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第 九 條 班級每週排定兩節課的「導師時間」(進學班每週排定一節課)，除導師制時
間外， 亦可運用導師其他課餘時間實施。

第十一條 院主任導師、系所主任導師不另支給導師指導活動費。 班級導師指導活動
費之發給，以每週授課一節計算（班級實施多導師者以導師人數 平均分配計算），
進修學制以每週授課 0.5 節計算，認輔導師每名學生以每週授課 0.04 節計算，比照
鐘點費發給，每學期發給

導師業務專區
https://website.ncyu.edu.tw/coun/Node/Nodes?nodeId=55404



導師制度應該是「導師願意投入、學生樂於參與、學校提供支
持」的三方互動，而非僅是行政要求。

• 最期待的導師制度氛圍

1. 把導師制度定位成「師生交流與陪伴」的制度，而不是「行政管

考」的工具。

2. 希望在制度中導師們感受到：

• 學生願意來找我談

• 學校信任我並支援我

• 付出的時間和心力被看見與肯定。

嘉義大學導師制調整理念



嘉義大學導師制調整理念

• 導師制度應該是「導師願意投入、學生樂於參與、學校提供支持」
的三方互動，而非僅是行政要求。

• 導師們最關心的重點:
1.合理時間安排，減少行政負擔
• 每學期設定明確且合理的導師時間（如 2 次班級聚會 + 1 次個別面談）
• 避免過多行政性填表，讓導師把時間用在和學生互動。
2. 資訊透明便利
• 學校校務行政系統提供「導生作業平台」：能即時看到學生修課紀錄、缺曠

課、學習警示、獎助學金、生活輔導紀錄（在符合法規下）。
• 減少導師花時間去追查學生基本狀況。
3. 導師培訓與資源
• 學校定期提供培訓（心理健康、跨文化交流、學涯輔導技巧）。
• 提供「導師手冊，讓導師知道遇到不同問題（經濟困難、心理困擾、學習低

落）時要找誰協助。



• 導師制度應該是「導師願意投入、學生樂於參與、學校提供支持」的三方
互動，而非僅是行政要求。

• 導師們最關心的重點:
4. 活動與經費支持
• 每學期提供導師活動費(現行辦法依教師職級18週鐘點費，擬推動不分職級
統一支應標準)，用於舉辦班會、聚餐、參訪等活動，促進師生關係，
• 學校可提供場地與行政協助，減少導師額外負擔。
5. 合理的導師學生比
• 控制導師學生數量在 20–30 名，以便有品質的互動。
• 特殊情況（如新生導師、國際學生導師）可酌減。
6. 跨單位支援/院系導師協作群
• 導師遇到問題學生時，應有快速且明確的轉介流程（如心理輔導、就業諮

詢、急難救助）
• 學務處應當作「導師後援部隊」，而不是把責任全推給導師。
7. 導師成效認可與激勵
• 校內評比或教學績效中，應承認導師工作的重要性。
• 對於積極輔導且成效佳的導師，給予公開表揚、績優導師獎勵。

嘉義大學導師制調整理念



• 導師制度應該是「導師願意投入、學生樂於
參與、學校提供支持」的三方互動，而非僅
是行政要求。

• 希望站在導師的立場，「制度設計簡單明確

、資源充足、支援強化、成果被看見」。這

樣導師才會願意投入，學生也能真正受益。

付出的時間和心力被看見與肯定。

嘉義大學導師制調整理念



學生輔導中心

學輔中心與你同在

We are always by your side



行政宣導

學生輔導中心 製作



導師時間

活動紀錄系統

學生輔導中心 製作



導師時間活動紀錄簡介

• 導師時間活動紀錄：採電腦系統記錄，為導師及學
生連結及對行政單位意見表達之橋樑。

• 學藝股長負責登錄，經導師審核後，全班同學均能
查閱。

• 紀錄內容：每週三5、6節(第一週及考試週除外)之
活動記錄，包括院週會、系週會及班會。



進入校務行政系統點選
“導師時間活動紀錄審核”

導師時間活動紀錄審核位置



• 班上同學若有建議事項需請行政單位配合實施

者，需經導師審核，系統才會將建議事項送至

學生輔導中心，學輔中心依事項性質分送各單

位，請各單位答覆處理。

• 如有建議事項時，請導師務必儘快至校務行政

系統審核。

需行政單位配合之建議事項



請導師協助事項

• 請提醒學藝股長一定要進入校務系統完成班級學藝申請，方有權

限進入。

• 各班學藝帳號只有一個，如有學生誤申請學藝帳號，請通知學輔

中心協助更正

• 請導師督導學藝股長於導師時間活動後之次一週填寫完畢。

• 請導師至少每二週至校務行政系統審核，審核後，全班同學方能
查閱。



導師活動紀錄操作

• 操作ppt公告於學輔中心網站供隨時參閱：

導師業務—>班級導師—>導師時間活動紀錄（有

導師版、學藝版）

• 每學年第一學期均會將導師活動紀錄導師審核版、

學藝版ppt以電子郵件寄送給導師參閱！



導師時間（班會）記錄
如有問題

歡迎電洽 學生輔導中心 賀彩清

電話：05-271-7081



導生個案會談
紀錄

學生輔導中心 製作



導生個案會談紀錄填寫位置

與學生會談後可填寫「導
生個案會談紀錄」做紀錄



電算中心相關宣導事項

• 導生個案會談紀錄，為個資保密，只有電算

中心有權限維護。

• 個案會談紀錄，現任導師班可隨時進入填寫、

查詢。

• 非現任導師班之過去紀錄要調閱，可向電算

中心申請。



導生個案會談記錄 操作
如有問題

歡迎電洽 電算中心 侯坤良

電話：05-271 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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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and Welcome 

嘉大學務處 常伴你身旁~
身心齊守護 學習共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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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 住宿服務 課外活動 學輔中心 職涯中心 衛生保健 民雄學務

原民學生輔導

特教學生輔導


